
山东交通学院绩效考核与
教学评估办公室

绩函﹝2018﹞16 号

关于公布山东交通学院普通本科

专业校内评估结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山东交通学院关于普通本科专业校内评估工作的

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鲁交院教发〔2016〕44 号）精神，

学校自 2017 年 3 月开展校内专业评估工作，至 2018 年 7

月，已面向所有非新上专业（有 1 届以上毕业生）完成一

轮评估，共 46 个专业（方向）参评，现将结果予以公布。

本次普通本科专业校内评估工作分三批进行，经过专

业自评、第三方评价、专家审阅、现场考查和专家评议等

评估过程，交通运输等 16 个专业被评为 A 类专业，能源动



力与工程等 25 个专业被评为 B 类专业（详见附件）。学校

对评估结果为 A 类的专业，每个专业奖励 2 万元，用于专

业建设；对该专业申报的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、教学改

革项目等给予优先推荐；对参与工程教育认证等工作进行

重点培育。

希望各参评专业根据校内专业评估反馈意见和建议开

展整改工作，继续深化专业建设和改革，不断提升应用型

人才培养质量。

请参与第三批评估的专业于 2018～2019 学年第一学期

开学三周内提交整改报告；所有参评专业的整改成效报告

需于接受评估后一年内提交。

附件：山东交通学院普通本科专业校内评估结果

绩效考核与教学评估办公室

2018 年 7 月 11 日



附件

山东交通学院普通本科专业校内评估结果

序号 学院 专业 参评批次 等级

1

汽车工程学院

能源与动力工程 3 B

2 交通运输 1 A

3 车辆工程 2 A

4 汽车服务工程 2 B

5

交通土建工程学

院

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3 C

6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3 B

7 地理信息科学 3 B

8 测绘工程 3 B

9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2 B

10 材料科学与工程 2 A

11 土木工程 1 A

12 工程管理 1 A

13

工程机械学院

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

化
2 A

14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 B

15 工业设计 2 C

16

交通与物流工程

学院

交通工程 1 A

17 物流工程 1 B

18 安全工程 2 B

19 物联网工程 2 B

20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2 A

21

信息科学与电气

工程学院

电子信息工程 3 C

2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 A

2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 B



24

航空学院

飞行器制造工程 3 B

25
电子信息工程（航空电

子设备维修）
3 C

26

轨道交通学院

交通运输（轨道交通运

营与管理）
3 B

27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3 A

28 自动化 2 B

29

理学院

应用物理学 3 B

30
信息与计算科学（校企

合作云计算方向）
3 B

31
信息与计算科学（校企

合作数据库方向）
2 A

32

经济与管理学院

会展经济与管理 3 C

33 市场营销 3 B

34 审计学 3 B

35 金融学 1 A

36 财务管理 2 A

37
外国语学院

俄语 3 A

38 英语 2 A

39

艺术与设计学院

视觉传达设计 3 B

40 环境设计 2 B

41 产品设计 2 B

42 交通法学院 法学 3 B

43 航海学院 航海技术 1 B

44
船舶与轮机工程

学院

船舶电子电气工程 3 B

45 船舶与海洋工程 3 A

46 轮机工程 1 B


